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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選舉委員會第 222委員會議紀錄 

一、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98年 7月 16日上午 11時。 

二、 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詹主任委員前通          

四、出席委員： 

彭委員有圓           陳委員茂雄 

          徐委員益權           邱委員定方 

          張委員金棋           古委員楨祥 

劉委員國海           黎委員永增 

          周委員伯壎             

    列席人員： 

張召集人松烈（請假） 劉主任東和（羅組員貴丹代） 

林總幹事明德         楊主任美麗（陳組員玉英代） 

吳副總幹事聲祺       廖組員錦旌（代） 

鄭組長淼生            吳局長思陸（請假） 

黃組員莉惠（代）     姜副處長秀珠（李科長同錄代） 

林主任譽華                                   

五、主持人致詞： 

首先感謝委員的辛苦辛勞，對於歷次選舉的貢獻心。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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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另有三合一的選舉任務，是項任務在九月四日發布選

舉公告之後，將有新的挑戰，立法院已在日前通過中央選

委會組織法，對於新的法規及變更的內容，只要一有結果

必向委員報告；而為了對本次選舉的重視及審慎的態度，

期許本會在召開會議時，各組及各相關單位務必與會，本

會將全力以公平、行政中立的立場辦完這一次的選務工

作。因此，事前的認真規劃，注重每一個環節，期許本會

選務工作能達到零缺點，願共同努力。 

六、報告事項 

（一）張召集人松烈報告：（無） 

（二）林總幹事明德報告： 

本會第一組組長由原縣府新聞科長鄭淼生到任，第四

組組長嚴平安已於本月十六日榮退。特別報告事項，

即年底三合一選舉，為因應科技時代以電腦計票及傳

輸，中選會規劃全國各縣市以轄區人口數為基礎，平

均分攤是項費用，原案本縣選委會將分攤一百三十萬

元乙案；事經內政部因應部份縣市升格，造成年底部

份縣市並無選舉，致使原分攤之基礎有所變動，打亂

該計算方式，該案各縣市均極力反彈，本會乃提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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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費用全數，應由中央選委會自行編列預算分攤方為

合理，若有再次報告事項，將代表本會據理力爭，期

合於常理，亦能排解縣庫之拮据，貢獻一份心力。 

 

七、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研修「臺灣省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選舉區劃分

準則（如附件）」，請審議。 

說明： 

一、本會 94年 6月 30日公告之「臺灣省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

表選舉區劃分準則」，因「精省」政策之執行，省選委會

已停止運作，擬將本準則名稱中之「台灣省」去除。 

二、另「臺灣省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劃分準則」第五

條規定『每一選舉區應選名額，以不超過六人為原則』。

查本會 98年 1月 9日函請各鄉鎮擬劃分意見表，竹北市

公所於提報劃分情形表中，以 98年三月底人口數估算，

竹北市第二選區，由於人口的增加，應選出代表名額將有

7名，(檢附竹北公所 98.4.15竹北市第七屆市民代表選

舉「選舉區」劃分協調會會議紀錄），與現行代表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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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準則第五條則規定以 6名為原則，於未來執行選舉名

額之核定時將產生衝突。 

三、解決之道，建議以新增選舉區的方式解決， 

然應否新增選舉區，本會以往多參採鄉鎮市公所之意

見；至於「應選出代表名額」之上限規定，係依「臺灣

省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劃分準則」第五條規定

辦理，如修正上述第五條應選代表名額以不超過六人為

原則之規定，將可解決法令規定應選代表明額上限之可

能衝突。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依規於 98年 7月 31日前公告

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第 19屆（竹北市第 7屆、竹東

鎮、寶山鄉第 17屆）代表選舉區劃分案（如附件），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條第一項：「…………，前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鄉（鎮、市） 民代表選舉區，由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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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委員會劃分之；並應於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之。但選舉

區有變更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一年前

發布之」之規定。 

二、檢附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第 19屆（竹北市第 7屆、竹

東鎮、寶山鄉第 17屆）代表選舉區擬劃分意見表（如附

表）。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後依規於 98年 7月 31日前公告

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本縣鄉鎮市第 19屆（竹北市第 7屆）村（里）長選舉

區劃分案（如附件），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條第一項：「…………，前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由縣選舉

委員會劃分之；並應於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之。但選舉區

有變更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一年前發

布之」之規定。 

二、檢附本縣鄉鎮市第 19屆（竹北市第 7屆）村（里）長選

舉區對照表（如附表）。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定後依規於 98年 7月 31日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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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本會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

請審議。 

說明：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4條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後實施。 

黎委員提議： 

對於將登記連任鄉鎮市長的首長，依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

條之規定「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

（鎮、市、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 於選舉公告發

布後，不得有…之行為」，故選務作業中心之主任，在「選

舉公告發布」後，即不得兼任。因此，本會應事前提醒各

作業中心注意此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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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本縣辦理第 16屆縣長、第 17屆縣議員暨第 16屆

（竹北市第 7屆）鄉（鎮、市）長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

草案（如附件），請審議。 

說明：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8年 5月 26日中選一字第

0983100135號函暨應業務需要。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八、討論事項 

    1.立法院日前已三讀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若干中

央、地方選舉委員會等法規，期能有一致性，諸如預算

編列及選委會對縣政府的關係是如何定位，選舉期間工

作委員不能領工作津貼，而監察委員則可以；本次選

舉，日前中選會即宣布為促使勞工選民可以增加投票時

間，提議投票時間改為早上七點至下午五點的結論。全

國各地反映反對聲浪四起，至今尚無定奪。對於若因延

長投票時間所造成更高的選舉經費應由誰來支付等問

題，均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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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回覆： 

將於選舉公告（九月四日）前，中央若有相關會議，將

親自參與，將亟力表達本會的立場及窒礙難行之處。 

2.本會四組組長在選舉期間任務相當重要，促請及早派任

到職，以健全選務作業運作之完整。 

主席回覆： 

將儘速派任，選舉前能熟悉事務內容及完成監察工作。 

3.黎委員永增提議，本次新竹縣長選舉競爭相當激烈，為

防止各項突發事件的產生，請事先防範。 

主席回覆： 

甲、請注意委員會議請各應出席之單位全數出席，對

於治安及防範事端發生事項，本會應有所因應。

至於警察單位亦應模擬各項可能發生的事項，提

早擬定因應方案，讓有心份子無可趁之機。 

 乙、本會同仁及各級辦理選舉事務之人員，應本著中

立之原則，於選舉公告後，不得替任何候選人站

台、送花等行為。為確保減少事端，及防止爭議

的發生。 

丙、選舉前的選務工作講習，務請各級選務人員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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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研擬「精實的選務講習」辦法，一改過去

早上一場，下午一場大拜拜式的方式，嚴格控管

出席講習人員，務求各工作人員能充份瞭解及熟

稔各項作業規定，讓選務工作能滴水不漏，圓滿

達成任務。 

4.陳委員茂雄提問，本會委員任期至何時？ 

主席回覆： 

本會委員為任期制，本屆任期至 99年 8月 7日任滿。 

九、主席結論：（略） 

 

十、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